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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促進金融穩定及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之措施

一、109年本行及金管會促進金融穩定之措施

(一)	本行促進金融穩定之措施

10�年鑑於國內經濟受疫情衝擊，本行調降政策利率，並推出中小企業貸款專

案融通機制。另為防範銀行信用資源過度流向不動產貸款，本行兩度調整選擇性

信用管制措施。此外，本行持續採行彈性匯率政策，維持新臺幣動態穩定，並適

當檢討外匯法規。

1. 為降低疫情之衝擊，109年3月調降政策利率

10�年初國內受疫情衝擊，製造業面臨生產供應斷鏈，尤其中小企業遭受

衝擊最大，為降低疫情對國內經濟及就業之衝擊，10�年�月本行調降重貼現

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各0.�5個百分點分別為1.1�5%、1.5%及

�.��5%。

2. 推出「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

因應疫情衝擊，政府陸續推動企業及勞工紓困貸款方案，本行亦自10�年�

月開辦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其後陸續滾動檢討調整方案內容、適用優惠利

率期限、專案融通額度，以及受理申貸期限等(表�-1)，促使銀行中介功能順利

運作與中小企業融資無虞。截至10�年底，銀行受理總戶數達1�5,0�5戶、受理申

貸金額�,���億元，1�月底本國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年增率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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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本行辦理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之修正重點

發布日 內容 生效日

10�.�.�1
訂定「中央銀行辦理銀行承作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

通作業規定」。
10�.�.1

10�.�.1�
增訂小規模營業人簡易申貸方案，以利銀行協助小規模營業人能儘速取得營運週

轉金。
10�.�.�0

10�.�.��
為提振銀行辦理中小企業專案貸款之意願，調降銀行專案融通利率，由原0.�5%降

為0.1%。
10�.�.��

10�.�.��
將基層金融機構納入小規模營業人簡易申貸方案辦理機構，以擴大本專案貸款之

成效。
10�.5.�

10�.�.��
調整專案貸款每戶最高額度，A方案(由信保基金保證�成以上者)由�00萬元提高至�00
萬元，B方案(由銀行徵提擔保品，含信保基金保證�成以上者)由�00萬元提高至1,�00
萬元。

10�.�.��

10�.�.10 新申貸案件之適用優惠利率到期日得延長至110.�.�0。 10�.�.10
10�.�.�� 調整專案融通額度由�,000億元調高為�,000億元。 10�.�.��

10�.1�.10
銀行受理受疫情影響中小企業申辦貸款期限由10�.1�.�1延長至110.�.�0；新申貸案件之

適用優惠利率到期日亦延長至110.1�.�1。
10�.1�.10

110.�.1�
10�.�.1至10�.�.�銀行向本行申請核撥案件之融通期限及其適用優惠利率期限得由

110.�.��展延至110.1�.�1。
110.�.1�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3. 實施公開市場操作，調節銀行體系資金

為維持市場充裕資金，本行實施公開市場操作，透過發行央行定期存單，

維持準備貨幣於適中水準。10�年底本行存單餘額為�兆1,��1億元，10�年全年準

備貨幣平均年增率為�.5�%。

此外，10�年�月起本行調整各天期申購存單發行頻率，以強化本行存單利

率對市場利率之引導效果，並彈性調整定期存單發行規模，維持銀行體系資金

於適度寬鬆水準，10�年1~�月金融業隔夜拆款加權平均利率為0.1��%，�月以後

則持穩於0.0�0%左右。另為提升公開市場操作彈性及確保本行各項操作工具之

完備性，本行自10�年�月起定期辦理小規模附買回測試操作。

4. 兩度調整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以引導銀行信用資源有效配置

為促進金融穩定及健全銀行業務，防範銀行信用資源過度流向不動產貸

款，本行10�年11月邀請銀行來行座談並派員實地查核，並於10�年1�月及110年

�月兩度調整「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針對公司

法人購置住宅貸款、自然人第�戶(含)以上購屋貸款、購置高價住宅貸款、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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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餘屋貸款及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規定最高貸款成數及取消寬限期

等(表�-�)，以落實政府「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之信用資源有效配置及合理運

用，且強化金融機構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

表 4-2  本行兩度調整金融機構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業務規定之重點 

貸款項目
貸款條件

109.12.7修正版1 110.3.18修正版1

公司法人	
第1戶購置住宅貸款 �成，無寬限期 �成，無寬限期

第�戶以上購置住宅貸款 5成，無寬限期 �成，無寬限期

自然人	

第�戶購屋貸款 �成，無寬限期 5.5成，無寬限期

第�戶以上購屋貸款 (同第�戶，未另規定) 5成，無寬限期

購置高價住宅貸款 �成，無寬限期

	無房貸或已有�戶以下房貸者：	
5.5成，無寬限期

	已有�戶以上房貸者：�成，無寬

限期

購地貸款
	�.5成，保留1成動工款	
	檢附具體興建計畫

維持不變

餘屋貸款 5成 維持不變

工業區閒置土地抵押貸款 銀行自律規範	 5.5成�	

註：1.	10�年1�月�日修正版於同年1�月�日生效；110年�月1�日修正版於同年�月1�日生效。

�.	若抵押土地已動工興建開發，或借款人檢附抵押土地具體興建開發計畫，並切結於一定期間內興建開發者，則不適用。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此外，本行自110年1月起陸續對銀行進行不動產貸款專案檢查，以督促銀

行落實遵循本行規定，並於第1季邀請10家銀行進行座談，進一步瞭解銀行對不

動產市場看法及執行本行管制措施之意見。

未來本行將密切關注房地產市場發展及金融機構不動產授信風險控管情

形，並檢視規範措施之執行成效，適時滾動檢討調整管制措施。

5. 採行彈性匯率政策，維持新臺幣匯率動態穩定

臺灣貿易依存度高且經濟規模小，匯率波動程度不宜過大，適合採行管理

浮動匯率制度(managed	floating	regime)。在此一制度下，新臺幣匯率原則上由外

匯市場供需決定，惟若遇不規則因素(如短期資金大量進出)及季節因素，導致匯

率過度波動與失序變動，而有不利於經濟與金融穩定之虞時，本行將本於職責

維持外匯市場秩序。

近年國際短期資本大量且頻繁移動，已取代國際貿易或經濟基本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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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短期左右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為避免短期國際資本大量移動對我國外匯

市場的干擾，本行在必要時採取逆風操作維持外匯市場秩序，以緩和匯率的

波動幅度，並增進外匯市場效率。新臺幣匯率動態穩定，有助國內經濟長期

穩健發展。

此外，為維護匯市秩序及促進健全發展，10�年本行持續採行適當管理措

施，主要包括：(1)藉由大額交易即時通報制度，掌握最新外匯市場交易資訊；

(�)加強遠匯實需原則查核，遏止外匯投機行為；(�)督促外匯指定銀行加強匯率

風險管理，降低個別銀行暴險及整體市場系統性風險；(�)加強外匯業務專案檢

查，維護外匯市場紀律。

(二)	金管會促進金融穩定之措施

10�年以來，金管會除陸續推出「資本市場藍圖」、「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0」、「公司治理�.0-永續發展藍圖」、「信託�.0-全方位信託推動計畫」、「金

融科技發展路徑圖」等多項政策，以協助金融產業穩健發展外，並配合國際規範

修訂我國金融法規(例如銀行不動產放款之資本計提採行LTV法等)。此外，因應疫

情對國內金融體系之影響，適時採取彈性措施，以及強化金融機構不動產授信風

險管理及評估承受風險能力，以維持金融穩定。

1. 因應疫情對國內金融市場及金融機構之衝擊情形，適時採取措施

(1)	為穩定國內證券市場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權益，金管會於10�年�月宣布對

放空交易採取限制措施，並放寬信用交易追繳差額之抵押擔保品範圍等，以

減緩疫情對國內股市之衝擊。其後國內股市逐漸回穩，且我國疫情控制得宜

及國際市場不確定因素逐漸緩和，金管會已於同年�月取消該等措施，回復

正常市場管理。

(�)	允許系統性重要銀行應符合之內部管理資本要求得延後1年至110年底起分�

年逐步提列，原訂10�年�月底前申報之經營危機應變措施則延至110年�月底

申報。

(�)	要求保險業就疫情影響研擬風險因應評估報告，提報董事會控管，並推動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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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措施以利保險業與不動產承租戶協商協助措施。

2. 要求本國銀行及保險業進行壓力測試，以評估承受風險能力

10�年鑑於疫情蔓延導致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激烈變化，為瞭解本國銀行因

應衝擊之能力，金管會於�月要求本國銀行提前申報第二支柱壓力測試之結果，

測試情境應納入疫情衝擊，以及協助政府瞭解辦理紓困措施之影響，依據該會

5月公布之測試結果，無論在輕微或嚴重情境下，全體本國銀行均符合相關標

準151，顯示仍具穩健之風險承擔能力。此外，為瞭解低利率環境及疫情衝擊時

間延長對金融機構韌性之影響，金管會已要求本國銀行及保險業進行110年度監

理壓力測試，以評估金融機構在一致之壓力情境下之資本比率變化及承受風險

能力。

3. 強化金融機構不動產授信風險管理並納入檢查重點

為督促金融機構審慎控管不動產授信風險，金管會自10�年11月起陸續採

取多項措施，包括要求銀行及票券商確實檢討改善不動產授信之內控及作業程

序，啟動專案金檢以瞭解金融機構辦理餘屋貸款、土建融貸款、投資客及豪宅

貸款風險控管，並將本行近期調整之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納入專案檢查及辦

理一般檢查之檢查重點15�。此外，為強化票券公司對不動產相關授信之風險控

管，金管會除將票券公司對不動產業之保證業務納入110年度檢查重點，並已

啟動相關專案金檢外，且研議「防範票券商信用資源過度流向不動產市場」等

措施。

4. 持續強化保險業風險承擔能力

(1)	我國保險業預計於115年實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號「保險合約」(�FRS	

1�)以公允價值衡量保險負債，為使保險業會計制度與清償能力制度具一致

性衡量基礎，並有助公司全面落實資產負債管理，金管會參考國際保險監

151	 採紓困措施後，輕微壓力情境下之測試結果，平均普通股權益比率、第一類資本比率、資本適足率及槓桿比率分

別為10.��%、11.��%、1�.1�%及�.��%；嚴重壓力情境之測試結果，平均普通股權益比率、第一類資本比率、資

本適足率及槓桿比率分別為�.�1%、10.5�%、1�.��%及5.��%。
15�	 10�年1�月至110年第1季，金管會已辦理本國銀行辦理購屋及建築貸款專案檢查及票券金融公司不動產授信專案

檢查，針對餘屋貸款、土建融貸款、投資客及豪宅貸款等業務，瞭解銀行是否審慎評估借款用途、還款來源及落

實貸後管理等風險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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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官協會(�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nsurance	Supervisors,	�A�S)發布之保險

資本標準(�nsurance	Capital	Standard,	 �CS)	�.0版，分三階段15�推動保險業新

一代清償能力制度15�，以更合理反映保險業經營風險，預計115年與�FRS	1�

同步實施。

(�)	推動「保險法」修正案，增訂淨值比率併同現行資本適足率作為監理保險

業之雙指標及資本等級評量標準，以強化其風險承受能力，並放寬投資規

定155，以引導保險業資金投資國內產業、公共及社福事業等。該修正案業於

110年5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二、政府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措施之成效

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國內經濟及社會之衝擊，10�年我國政府陸續提出規模合計

1.��兆元之紓困振興方案15�(相當於GDP之�.1%)，對受疫情影響相關事業及從業人員給

予紓困或補貼，以及疫情防治及部署各項防疫措施、紓困振興、員工薪資與營運資金

補貼及疫苗研發採購等，並持續協助艱困產業。

在政府各部會與全民努力下，政府紓困措施取得相當成效。截至10�年底，特別

預算已執行�,���億元，包括防治經費	��1	億元、紓困經費1,�1�	億元及振興經費���億

元，基金及移緩濟急支出執行���億元。此外，本國銀行配合各部會(包括本行)紓困貸

款案及自辦貸款案案件，截至10�年底已核准1,���,05�件，核准金額計�.��兆元，其中

本行推出之中小企業專案貸款融通機制，截至110年�月�日銀行已核准中小企業專案貸

款戶數達�0�,051戶，金額�,�05億元(表�-�)，有助於中小企業取得資金度過疫情困境。

15�	 第一階段(10�年-110年)為在地試算期，第二階段(111年-11�年)為平行測試期，第三階段(11�年)為準備期。
15�	 保險業之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之重點包括：(1)評價採市場價值法，資產及負債均採公允價值衡量；(�)自有資

本依品質區分為第一類及第二類資本；以及(�)風險資本計算採壓力情境法，考量因情境造成淨值或負債之變動

數，並涵蓋巨災風險。
155	 如公司債投資額度計算基礎由「實收資本額」修正為「業主權益」，以及放寬保險業投資公共及社福事業派任董

監事之限制，由原不得逾1/�席次提高至�/�席次等。
15�	 行政院院會分別於10�年�月提出�00億元之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其後�月及

�月各追加預算1,500億元及�,100億元，合計特別預算�,�00億元，另加計移緩濟急及相關基金1,�00億元及央行、

郵政儲金、各公股行庫貸款額度�,000億元，共合計1.��兆元。




